社会科学研究系列各级职务的岗位职责和任职条件

(经2002年4月2日校党委常委会通过)

    社会科学研究系列设研究员、副研究员、助理研究员、研究实习员职务。研究员、副研究员为高级职务，助理研究员为中级职务，研究实习员为初级职务。

第一章  岗位职责

    第1条  研究实习员的职责

    l、担任高级研究或管理人员的助手。

    2、承担某一方面的科研或管理工作，独立处理所涉及的各种事务性工作。

    3、掌握和熟悉本职工作所涉及的政策法规，独立正确地运用政策法规解决工作中的一般性问题。

    4、在上级研究人员的指导下，提出改进工作的建议，整理或撰写研究报告。

    第2条  助理研究员的职责

    1、承担管理工作或研究工作，能独立处理科研、管理工作中的较复杂问题，主持某一专项管理工作。

    2、参与工作计划、报告的起草、重要文件的制定，掌握和熟悉本职工作所涉及的政策法规，独立正确地运用政策法规解决工作中的各种问题。

    3、参与或协助组织较大型、涉及面较广的工作，参与教育管理研究，独立撰写出有一定水平的研究论文或提出对学校某一方面管理工作有指导意义研究报告。

    第3条  副研究员的职责

    1、承担某一方面的管理或研究工作，独立主持一个部门(方面)的管理工作或独立从事某一课题的研究。

    2、掌握和熟悉高等教育相关的政策法规，掌握高等教育的一般规律，对高等教育的某一个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独立正确地运用政策法规解决工作中的各种疑难问题。

    3、承担学校(学院)某一个方面的管理工作，全面熟悉职责范围内的各项业务，能够综合学校各方面的情况对学校(学院)的某一方面工作提出有重要意义的改革措施，组织实施，并取得较好的经济或社会效益。

    4、负责组织制定工作计划，写出有创见性、有较高学术价值或具有较大实践意义的研究报告、沦文、论著等。

    5、承担管理研究人员的培养任务，指导下级职务人员工作。
    第4条  研究员的职责

    1、担任学校(学院)重要岗位管理工作，或主持某一方面教育管理研究，并写出有较大影响或具有较大实践意义的研究报告和学术论文。

    2、全面掌握和熟悉高等教育相关的政策法规，掌握高等教育的一般规律，对高等教育的某一个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独立正确地运用政策法规解决工作中的各种疑难问题。

    3、综合学校和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各方面的情况对学校的某一方面工作提出有重大意义的改革措施，组织实施，并取得重大经济或社会效益。

    4、承担管理人员的培养工作，具有较强的模范和示范作用，带动所在部门(单位)管理人员的成长，形成良好的工作作风。

第二章  任职条件

    第5条  研究实习员的任职条件

    1、获得硕士学位：或全日制大学本科毕业1年以上；或成人教育本科毕业2年以上，从事本专业研究或管理工作，胜任并履行研究实习员职责。

    2、基本掌握必须的业务知识和办事程序，或掌握本专业基础和进行科研工作的基本方法，工作责任心强。写出有一定价值的工作报告、文件或研究论文。

    3、初步掌握一门外语。

    第6条  助理研究员的任职条件

    l、获得博士学位；或获得硕士学位并从事本专业工作2年以上：或具有大学本科学历担任研究实习员职务4年以上；胜任并履行助理研究员职责。

    2、对本学科具有较系统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对本领域国内外现状和发展趋势有一定的了解；或全面掌握本职工作范围内的基本业务，熟悉基本工作程序。

    3、熟练掌握本学科研究工作的基本方法和规律；或在管理岗位上工作，工作责任心强，作风正派，工作业绩显著。

    4、能够独立进行研究和管理工作，任现职以来，至少发表过1篇有一定学术水平的论文，或独立撰写主要研究报告、部门规划和学校(学院)重要文件等2份以上。

    5、比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

    第7条  副研究员的任职条件

    1、获得博士学位，担任本学科助理研究员职务2年以上；或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担任本学科助理研究员职务5年以上，胜任并履行副研究员职责。
    2、担任学校(学院)管理工作，在管理工作中作风正派，勤政廉洁，成绩显著。制定过重要文件和规章制度，或是组织参与起草为省部级部门提供的咨询报告等。

    3、在本学科的某一领域有深入的有创见性的研究，发表过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学术论文或专著，任现职以来，公开发表与从事业务相关的论文2篇以上(须第一作者)。

    4、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

    第8条  研究员的任职条件

    1、担任本学科副研究员职务五年以上，胜任并履行研究员职责。

    2、担任学校(学院)重要管理工作，在管理工作中作风正派，勤政廉洁，成绩显著，得到上级机关、国内同行、校内师生员工的认可。制定过一整套重要文件或规章制度，或是组织起草省部级有关部门的咨询报告等。

    3、在学术上有较深的造诣，对本学科有开创性的研究，或在重要理论问题上有所突破，或撰写过高水平的学术论文或专著，任现职以来，至少公开发表与业务相关的论文4篇以上(至少有3篇为第一作者)，并且有l篇发表在核心期刊上。

4、熟练运用一门外语。

